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

行政复议决定书
济南山复决字〔2025〕6号

申请人：周某某。

法定代理人：李某某，申请人母亲。
被申请人：济南市公安局南部山区分局。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2024年11月13日作出的（仲宫）行罚决字〔2024〕1007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向本机关提出复议申请，经补正，本机关于2025年1月24日依法受理，行政复议期间，依法听取了当事人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结案。

申请人行政复议请求：申请撤销被申请人2024年11月13日作出的（仲宫）行罚决字〔2024〕1007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2024年6月24日14时许，济南市历城区仲宫街道****学院孙某某逞强耍横、无事生非，追寻到申请人住处即宿舍楼3-308室，其故意挑起事端并先行动手殴打申请人，其行为属于典型的“校园欺凌”，不应仅仅按照殴打他人定性，应对其定性为寻衅滋事并据此给予治安处罚甚至进行刑事立案。

宿舍楼3-308室虽为集体宿舍，但其本质功能仍然是用于居住人日常生活居住的场所，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其也享有禁止居住成员以外的人员进入的权利，具有类似于“住宅”的权利属性，如果将集体宿舍排除在住宅之外，那么宿舍居住的安宁权也无法保障。因此申请人在面对闯入其居所并无端生事动手殴打自己的孙某某时其享有无限防卫权，其还击行为应属于正当防卫且未超出必要限度不属于互殴亦不属于殴打他人，不应受到任何处罚。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将一起典型的校园霸凌事件当做互殴处理属于典型的“和稀泥”行为，因此请南部山区管委会予以纠正，并要求其依法重新处理此外，请贵管委会将该起霸凌事件通报相关教育行政部门，要求其采取防止霸凌的必要措施，保障学生的身心健康，防止再次出现霸凌事件。

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如下证据材料（复印件）：

1.（仲宫）行罚决字〔2024〕1007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阅卷后提交质证意见：一、本案被申请人自身并未提交任何证据，现有证据提交主体不适格，证据的合法性存疑。现有证据清单载明，证据提交主体系被申请人的内设机构即仲宫派出所，而非被申请人自身，因此应视为被申请人未提交证据。

二、根据现有证据，案涉行政行为存在多处程序违法事项  

（一）被申请人实际办案107日，严重超出法定期限。治安案卷显示，本案立案时间为2024年6月25 日，鉴定受理时间为 2024年9月25 日，鉴定报告出具时间为2024年10月29日，最终处罚决定作出时间为2024年11月13日。因此，本案实际持续 141 天,扣除鉴定时间34天后,被申请人的实际办案期限为 107天。《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五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因此，本案存在明显且严重的程序违法事项。

（二）被申请人作出最终处理决定时并未进行审批。治安案卷P15显示，本案并未依法进行审核审批。《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办案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将行政案件的受理、调查取证、采取强制措施、处理等情况以及相关文书材料录入执法办案信息系统，并进行网上审核审批。”根据行政复议法相关规定，被申请人未提交证据的，视为该行政行为没有证据，因此本案并且依法进行审核审批。

（三）被申请人在进行处罚告知时，存在哄骗申请人签字的情形。案件调查及处理过程中，申请人方一致不认同并坚决反对公安机关提出的“互殴”说法，甚至双方多次言语争执。因此在公安机关告知要对申请人一并进行处罚时更是坚决反对。案卷中《行政处罚告知笔录》(P14)中“我不提出陈述和申辩”系被申请人公安民警利用申请人不懂法要求申请人直接如此签署，签署前并未向申请人进行解释说明，告知签字的意义与后果。

三、被申请人作出案涉处罚决定时对孙某某行为定性错误，复议机关应认定其属于寻衅滋事

关于事情起因，被申请人在《答复书》中明确认定为“孙某某怀疑申请人拿走了自己的香烟”，仅仅因为“怀疑”他人拿走香烟即主动攻击他人，该情节等同于“逞强耍横、无事生非”。关于孙某某的初期的攻击强度，孙某某自述“用右手胳膊肘压着申请人的胸口位置，把他按在了他的床上”“我当时一听就生气了，就想要动手打他，我就用右手掐着对方的脖子”(P46,孙某某笔录)该情形的换一种表述即为“孙某某用胳膊肘抵住申请人心脏部位并将其撞倒后并掐住申请人脖子将其摁在身下”，证人李某(P61)及时某某(P66)的证言与此吻合。而申请人则称“孙某某一直没抢到烟就用右胳膊肘顶在了我的脖子上，一直压着我的脖子还在抢烟，他把我压的憋得慌”(P54)。在孙某某用右手肘攻击其心脏部位并将其按到后，孙某某的左手又掐其脖子。因此，孙某某的攻击部位及攻击强度均明显超出正常的肢体冲突范围，有“下死手”的嫌疑。与“丢失香烟”的事由相比，孙某某的行为属于典型的“逞强耍横、恶意伤人”。

四、被申请人作出案涉处罚决定时对申请人行为定性错误，复议机关应认定其属于正当防卫

（一）根据案卷，关于案涉“肢体冲突”的具体顺序可以梳理如下:(1)第一回合孙某某首先发起攻击但此时申请人并未还击:孙某某自述“用右手胳膊肘压着申请人的胸口位置，把他按在了他的床上”(P46，孙某某笔录)。(2)第二回合，仍是孙某某主动攻击申请人，此时申请人给予了本能的对等反抗:“我当时一听就生气了，就想要动手打他，我就用右手掐着对方的脖子”(P46，孙某某笔录)“孙某某一直没抢到烟就用右胳膊肘顶在了我的脖子上，一直压着我的脖子还在抢烟，他把我压的憋得慌，我就用左手去掐他的脖子”(P54，申请人笔录)。(3)之后的冲突，仍然是孙某某主动升级了攻击动作:“我随后就用右手成拳头冲着他的脸跟脑袋打了几拳”(P46，孙某某笔录)，再次主动攻击了申请人的核心部位，随后才导致了申请人的对等反抗。综上，在孙某某的轮番高强度攻击之下，申请人始终被动地本能反抗且其反抗程度均弱于孙某某，其均在孙某某的攻击进行过程中进行的反抗，其反抗程度并未有任何超出必要限度的行为。被申请人作出案涉处罚决定时并未详细分析案件细节，而是“和稀泥”式的笼统认为“反抗等于互殴”

（二）公安部是认可治安案件中存在正当防卫行为的，但实践中理想的、绝对的正当防卫是不存在的。在治安执法领域，虽没有明确规定正当防卫，但有类似规定，公安部 2007年1月8日印发的《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规定:"为了免受正在进行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侵害而采取的制止违法侵害行为，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但对事先挑拨、故意挑逗他人对自己进行侵害，然后以制止违法侵害为名对他人加以侵害的行为，以及互相斗殴的行为应当予以治安管理处罚。"因此，申请人的上述行为是符合公安部关于正当防卫相关规定的。此外，实践中，很少有单纯的被动防御行为，以还击的方式制止不法侵害是非常必要的。在自身遭受不法侵害的危急情况下，反击行为往往都是下意识的，苛求被侵害人只能被动防御不能进行还击，往往无法维护被侵害人的合法权益，也有悖于正当防卫制度设计的初衷事实上，被动防御行为和反击行为即便是事后都很难区分，更不要说在当时的危急情况下。在面对不法侵害时，被侵害人既可以退避、逃离，也可以防御、抵抗，既可以对抗、攻击，也可以反击、追击，只要没有超出防卫限度并达成免受侵害的目的，都应被法律所支持，因此，不能因被侵害人"还手"即简单认定为双方互殴。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并未提供证据，复议机关应依法作出对其不利的认定。根据案外人提供的案卷,被申请人在办案程序、事实认定、法律定性上也都存在这严重错误,因此请复议机关撤销被申请人的具体行政行为，依法认定申请人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同时责令被申请人对孙某某的寻衅滋事行为重新进行处罚。

被申请人答复称：经调查查明:2024年6月24日14时许，****学院****班学生孙某某到宿舍楼308房间与同学时某某、李某聊天，期间308宿舍学生申请人向舍友时某某、李某每人分发了黄鹤楼牌香烟，时某某又将香烟分给了孙某某。之后孙某某在申请人床铺上玩手机时发现香烟不见，其怀疑申请人拿走了自己的香烟，于是向其索要，之后双方发生争吵，并进行互殴。双方均有外伤，孙某某左侧脖子有抓伤，左胳膊大臂内侧位置淤青。申请人的伤情经鉴定为右侧下颌部损伤、口腔黏膜破损，伤情为轻微伤。

申请人的复议理由不符合事实。

关于申请人认为孙某某逞强耍横、无事生非，追寻到308室宿舍内挑起事端殴打申请人的诉求

经查明:申请人与孙某某为同班同学，二人系朋友关系，时常相聚玩乐，之前并无矛盾。冲突发生前，申请人在孙某某身旁玩手机，其并未对孙某某在自己宿舍内逗留表示抗拒或拒绝，冲突起因其孙某某怀疑申请人拿走了自己的香烟，孙某某并非逞强耍横、无事生非，追寻到308室宿舍内挑起事端殴打申请人。

关于申请人认为申请人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的诉求

申请人与孙某某发生肢体冲突的过程为:孙某某先用右手胳膊将申请人按倒在床上，之后二人互相掐对方脖子。此过程中根据孙某某的证词:“他(申请人)就是用右手也掐了我的脖子，用脚踹了我的肚子一脚，也用想拳头打我的头来着，但都被我用左手手肘挡住了，所以他没有打到我的头只是打到了我的左手手臂上。”之后申请人用左脚将孙某某踹开，此过程中根据申请人的舍友时某某的证词:“申请人把孙某某蹬开了，蹬到床外面去了，申请人从床上站起来两个人就开始用拳头打对方的脸，申请人用拳头打的比孙某某要少一些，他们互相打了一分钟左右就让我和我舍友李某给拉开了。”

二人供述皆能证实申请人对孙某某进行殴打的行为及主观意图，孙某某左侧脖子有抓伤，左胳膊大臂内侧位置淤青，申请人的行为超出了自我防卫的限度，非为正当防卫。

综上，因香烟归属问题，申请人与孙某某进行互殴，双方均有外伤，经鉴定，申请人伤情为轻微伤。因双方均系未成年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十二条之规定，以申请人殴打他人，给予其罚款贰佰元的行政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十二条之规定，以孙某某殴打他人，给予其行政拘留七日并处罚款贰佰元的行政处罚。处罚合法合理。

认定以上事实的证据主要有:违法行为人申请人的陈述和申辩;违法行为人孙某某的陈述和申辩;证人李某、时某某的陈述;书证。

综上所述，我单位根据依法查明的案件事实，所作的处罚决定主体适格、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请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复议办公室依法维持该决定。

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如下证据材料（复印件）：

1.立案登记表；

2.立案告知书；

3.户籍证明及前科证明材料；

4.抓获经过；

5.传唤证及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

6.行政处罚告知笔录；

7.行政处理审批表；

8.行政处罚决定书；

9.送达回执；

10.伤情照片；

11.接受证据材料；

12.伤情鉴定材料；

13.鉴定意见通知书；

14.孙某某笔录材料；

15.申请人笔录材料；

16.李某笔录材料；

17.时某某笔录材料；

18.刘某某笔录材料。

为查明案件事实，本机关在行政复议审理期间依职权向济南市公安局南部山区分局调取如下证据材料：·

1.法医鉴定委托书（复印件）；

2.济南数智执法综合应用平台“法医鉴定委托书”提交材料截图；

3.关于伤情鉴定有关情况的说明。

本机关经审查查明：2024年6月24日下午,****学院学生孙某某到宿舍楼308房间与同学聊天,期间308宿舍学生申请人向舍友时某某、李某分发香烟,时某某又将香烟分给孙某某。之后孙某某发现其香烟不见,怀疑申请人拿走，孙某某向申请人索要香烟，双方产生分歧，孙某某推倒申请人，将申请人压在了身下，双方互相掐住对方脖子，产生言语及肢体冲突，冲突中申请人将孙某某踹开，后二人持续产生肢体冲突，最后两人被时某某、李某拉开。2024年6月25日济南市公安局南山分局仲宫派出所接到李某某（申请人母亲）报案，于当日进行立案调查。2024年7月1日，济南市公安局南部山区分局仲宫派出所向济南市公安局南山分局侦查大队提交法医鉴定委托书，申请对申请人受伤情况进行人体损伤程度鉴定。2024年10月29日，济南市公安局物证鉴定处出具鉴定意见为：申请人损伤程度鉴定为轻微伤。2024年11月13日，济南市公安局南部山区分局作出（仲宫）行罚决字〔2024〕1007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于2024年11月13日向申请人及孙某某送达。

以上事实有申请人、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予以证实。
本机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的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本案中，被申请人具有对该案予以查处的职权及主体资格。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四条规定：“公安机关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权陈述和申辩。公安机关必须充分听取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的意见，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公安机关应当采纳。公安机关不得因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的陈述、申辩而加重处罚。”第九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公安机关应当向被处罚人宣告治安管理处罚决定书，并当场交付被处罚人；无法当场向被处罚人宣告的，应当在二日内送达被处罚人。决定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应当及时通知被处罚人的家属。有被侵害人的，公安机关应当将决定书副本抄送被侵害人。”第九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本案中，被申请人于2024年6月25日立案并开展调查，2024年7月1日向济南市公安局南部山区分局侦查大队提交法医鉴定委托书，2024年10月29日收到鉴定书，2024年11月13日向申请人进行处罚前告知，申请人未提出陈述和申辩，被申请人于2024年11月13日作出（仲宫）行罚决字〔2024〕1007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于当日向申请人及被侵害人孙某某送达。办案期间，被申请人依法进行了受案、调查、询问、处罚前告知、决定、送达等法定职责，程序合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第十二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不满十四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但是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本案中，根据申请人、孙某某及证人的笔录可知，双方在冲突过程中，申请人具有挑唆刺激孙某某殴打申请人的言语，同时申请人具有攻击孙某某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的《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可认定申请人的行为不属于正当防卫。因申请人与孙某某均系未成年人，申请人对孙某某的攻击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被申请人基于上述事实给予申请人罚款贰佰元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仲宫）行罚决字〔2024〕1007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仲宫）行罚决字〔2024〕1007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济南市南部山区管理委员会

                          2025年3月20日


